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刊發。  

茲載列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關於變更公司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Livzon Pharmaceutical Group Inc. * 

公司秘書 

劉寧 

中國，珠海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唐陽剛先生(總裁)及徐國祥先生(副董事長及副總裁);本

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朱保國先生(董事長)、陶德勝先生(副董事長)、林楠棋先生及邱慶豐先

生; 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華先生、田秋生先生、黃錦華先生、羅會遠先生及崔麗

婕女士。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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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收到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杨亮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

原因，杨亮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职务，辞任后将

继续在公司担任副总裁以及在部分控股子公司担任董事，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

事会的正常运作，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杨亮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公司董事会对杨亮先生任职期间在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等方

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聘任刘宁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议案》，经

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宁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并同意聘任

刘宁女士担任《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

市规则》”）下的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刘宁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刘宁女士符合《香港上市规则》第 3.28 条中关于公司秘

书“有关经验”的要求，具备有关经验担任公司秘书一职。 

刘宁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

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刘宁女士与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刘宁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刘宁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如下： 

刘宁女士，1983 年出生，法学学士学位。曾任职证券公司投行部门和私募投

资基金，从事上市公司境内外投融资、并购重组、规范运作咨询等工作。自 2020

年 8 月起，任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 年 1 月至今，任泰凌

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刘宁女士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中

国法律职业资格、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资格。 

电话：0756-8135888 

邮箱：liuning@livzon.com.cn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 号丽珠集团总部大楼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